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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出國前一天才匆忙地投保旅行保險，他很好奇地看到保險公司要保書上新

增電子保單服務的選項，因此嘗試性將保單寄送地址填寫為自己的「電子郵件地

址」、而非傳統的「住家聯絡地址」，同時指定副本寄到受益人王太太的電子郵件

信箱。到了出國當日王先生飛到香港機場準備轉機時，藉著待機時間上網查詢電

子郵件的同時，居然已經收到了先前投保的旅行保險電子保單，而在此刻，在台

灣的受益人王太太也收到了同樣的保單，感受到了先生平日不輕易說出口對家庭

的責任與關心。 

以上的故事已不再是電子情書電影中的情節，自去年起已是國內部份保險公司提

供的新服務。在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國內實施電子簽章法、以及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保險主管機關修訂保險業管理辦法開放保險單採用電子文件方式後，我國

已成為國際上率先採用電子保單的國家之一。以王先生的例子而言，過去常發生

旅遊回國後保單還沒寄到家裏的情況，或擔心萬一不幸發生意外時家人根本不知

道是否有投保的現象，在使用電子保單後即可解決。 

一、 什麼是電子保單? 

所謂的電子保單，其實就是將實體書面保單電子化，並利用電子郵件的方式透過

網際網路寄送。電子保單僅是保險公司核發保單的另一種替代方式，不一定透過

電子商務網站投保才可使用，即使透過業務員協助或書面投保，只要保險公司該

商品具備該項服務，消費者即可選擇採用電子保單服務，目前並已有產壽險業者

開始提供本項服務。 

二、 電子保單對消費者與保險公司有哪些好處? 

消費者選擇採用電子保單有三個好處：第一，加快收到保單之時效，不用經過保

險公司印製書面資料後再由郵局或專人遞送所需之作業時間。第二，不限地點隨

時上網即可收到保單，不用限定實體收件地點。第三，避免書面紙張保存的困擾，

可採電子化檔案存檔，減少紙張使用促進環保。對於保險公司而言，採用電子保

單，不僅可加速保單寄送時效提昇客戶服務品質，也可大幅降低保單紙張使用、

保單製作人工成本、郵資寄送等的業務管理成本。 

三、電子保單的法源基礎根據保險法第 43 條規定：保險契約，應以保險單或暫

保單為之。因此印製並寄送保單，即成為保險公司日常作業之一，但相關的紙張

與郵遞費用，不僅造成保險公司龐大的作業成本，也造成環保的問題。 

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起國內「電子簽章法」公布實施後，即提供了以電子保單取

代紙本保單相關的法源基礎。根據電子簽章法第六條規定，文書依法令之規定應



以書面保存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供查驗者，得以電子文件

為之；同時根據第九條規定，依法令規定應簽名或蓋章者，經相對人同意，得以

電子簽章為之。也就是說，只要消費者同意且保險公司具有相關管理機制，即可

採取電子保單的方式取代紙本保單。 

保險業主管機關為進一步推動電子保單之應用，已於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修訂

保險業管理辦法第 4-1 條，開放保險業使用電子保單並訂定適用的規範：依本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簽發之保險單或暫保單，得以電子文件方式為之。以電子文件方

式簽發保險單或暫保單，應以數位簽章簽署；其紀錄保存、內部安全控制及契約

範本等作業管理規範，並應事先由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報主管機關備查。 

配合保險業管理辦法第 4-1 條之修定，產壽險公會亦已合作完成「保險業電子商

務紀錄保存及內部安全控制作業管理自律規範」、「保險業電子商務保險服務契約

範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電子商務服務契約範本」，並均已報主管機關備查通

過，做為保險業者開發電子商務或電子保單應用之遵循依據。 

四、合格電子保單之要件 

根據電子簽章法第十條的規定，以數位簽章簽署電子文件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始生前條第一項之效力：一、使用經第十一條核定或第十五條許可之憑證機

構依法簽發之憑證。二、憑證尚屬有效並未逾使用範圍。同時根據保險業管理辦

法與相關自律規範之規定，電子保單在使用上亦有一定之規範。 

因此，合格的電子保單應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電子保單要有保險公司的數位簽

章，來代替傳統用印確認保單法律效力。第二，數位簽章需經核定的憑證機構核

發，合格的認證機構可上經濟部網站查詢。第三，電子保單需經憑證機構寄發並

保存備份，以利未來爭議時查閱。 

至於使用電子保單是否容易會有爭議呢?由於傳統書面保單係由保險公司與保戶

雙方各執一份保險契約，而電子保單除雙方各持一份後還需經由第三人憑證機構

保存備份，未來若對保單記載內容有爭議時還可取出查詢，因此對雙方而言反而

更有保障。 

五、電子保單適用之險種 

至於什麼保險最適合使用電子保單呢? 目前主管機關開放的適用險種範圍相當

廣，除了特定險種外，包含短期或一年期的保險單，以及無其它指定書面用途的

一般性保險單均適用。舉例而言保險期間隨旅行結束而失效的旅行保險、每年都

需要續保的傷害險保單最適合使用電子保單，因為可採電子存檔方式保存減少佔

據空間便於尋找，亦可避免每年續保保單紙張保存的困擾。惟針對法令或商業流

程指定書面用途的保險單，例如依法規定需隨車攜帶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以

及需提供房貸銀行保存的住宅火災地震保險、配合國際貿易所需之貨物運輸險保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90004


單，在目前客觀書面應用尚未克服前，使用電子保單仍有一定之實用限制。 


